在越南或柬埔寨護照遺失

*護照遺失首先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申請證明，以免您的護照遭人冒用

A. 護照遺失急於返台：申請『入國證明書』
1. 越南或柬埔寨警察機關出具之遺失證明正、影本各乙份(柬埔寨請用英文報案證明)。

2. 在五號櫃檯索取並親自填寫『具結書』乙份、『入國證明書申請書』乙份及『護照遺失申請單』。

(於柬埔寨遺失者，請人代辦者需另有當事人之授權書)

3. 護照，身份證或駕照影本(若無需告知身份證號碼)。

4. 二吋白色背景彩色相片二張。

5. 費用：免費。

6. 需要二個工作天。

B. 在越南護照遺失申請補發護照：
1. 越南公安坊出具之『遺失護照報案證明』影本(須附正本訂附申請書或正本驗畢退還)。

2. 在五號櫃檯索取並親自填寫『具結書』、『護照遺失申報單』及『普通護照申請書』各一份。
3. 護照、身份證或駕照影本(若無需告知身份證號碼)
4. 二吋白色背景彩色相片二張。
5. 若遺失護照急需使用，不及等候內植晶片護照之補發可申請補發非晶片護照(原MRP護照)，需要5個工作天，若補發內植晶片護照需要10至15個工作天。
6. 未成年須由父或母親自代為辦理
7. 費用：36美元。(自99年3月1日起申請護照每本美金50元)
C.越南簽證遺失：
向本處申請簽證介紹函(需要一個工作天)，當事人拿簽證介紹函直接向胡志明市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出境簽證。

胡志明市入出境管理局之地址：254  NGUYEN TRAI, QI, TPHCM

電話：08-39200365

胡志明市外務廳之地址：6 ALEXANDRE DE RODER, QI, TPHCM
電話：08-38244244
注意事項：

· 護照遺失必須當事人到場簽具結書

· 本處將面談當事人
· 柬埔寨地區，代辦人需有當事人之授權書

· 未成年人申請新照、換照或補發護照均需由父或母親親自到本處簽名同意；若父或母在台者，請告知本處台灣聯繫電話，外交部將另通知辦理。
· 本處地址：第十郡第四坊阮知芳街336號       電話：38346264~38346267轉139

· Ñòa chæ vaên phoøng: 336 NGUYEÃN TRI PHÖÔNG P. 4 Q. 10   ÑT: 38346264~38346267 chuyeån 139
